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务微信

运行管理办法

总  则

    第一条  为促进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省局）政务微信信息的采集、审核、发布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充分发挥政务微信对外宣传和信息交流的作用，充分调动全系统人员的参与度，保障政务微信发布信息的权威性、及时性、严肃性和安全性，树立省局良好的形象，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省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政务微信管理及信息维护遵循统一管理、统筹规划、分级负责的原则。

 政务微信主要是面向社会发布新闻信息，报道监管工作动态，宣传监管工作成效，曝光违法行为，回应社会关切。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风险管理与新闻宣传处负责省局政务微信日常运行维护，负责督促各市、直管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及局机关各处室和直属单位及时提供微信发布信息；微信管理员负责省局政务微信的后台操作和信息发布。

第五条  政务微信信息供稿实行分工负责制，即由省局机关各处室和直属单位、各市局分别负责所属范围内的信息提供，对所开展工作及需公开的信息进行拟稿组稿、资料（图片）编辑等工作。

第六条  各单位负责拟发布信息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工作，定期向政务微信管理员报送需要发布的信息，并对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和合规性负责。

 内容要求及信息发布程序

    第七条  省局政务微信公众号为“安徽食品药品监管”、微信号为“anhuifda”。

    第八条  每条提供给微信管理员的新闻稿件控制在600至1100字之间，特殊情况不超过1300字。正文字体使用小4号仿宋体。语言简练，内容完整，生动活泼，表达清晰，须配与内容相符的图片2-4张，规格不小于900×500像素。标题力求简短、醒目、新颖，涉及单位名称时使用全称或规范化简称。
    第九条  省局机关业务处室和直属单位每月报送2篇微信新闻稿，各市局每月报送4篇微信新闻稿，多投不限，每篇微信新闻稿均配与内容相关的图片2-4张。报送人员为各单位新闻联络员（由各单位确定）。

    第十条  微信报送需通过OA系统，并在标题前标注【微信报送】；时效性强的信息可通过QQ、手机短信等方式报送，信息被采纳发布后，需通过OA系统进行补报。

    第十一条  发布、转载有关微信信息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政务微信发布的新闻信息，均为非密级信息，涉密信息不得上网发布。信息发布前必须认真校对，确认无误后方可上传。对因把关不严导致信息公开内容失实、泄密、引发负面影响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十二条  发布新闻信息内容包括：

（一）省局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食药工作安排和决策部署的新进展、新成效；

（二）食品药品监管法律法规、规章、重要文件和重要工作、重大活动等信息；

（三）食品药品政务公开、监管动态、行政审批、检验检测、专项治理、案件查处、安全知识、消费警示、统计分析、政风行风建设、突发事件及应急处置等信息；

    （四）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有关工作和重要事项。

    （五）经省局领导批准发布的新闻信息；

    （六）结合工作需要，认定需要发布或转发的信息。

第十三条  各单位要注意信息能否公开发布，对于不能公开或公开后可能引起争议的信息不予发布。 

 信息审核程序

    第十四条  政务微信发布新闻信息应严格履行审核程序，未经审核的信息不得发布（发布审批单样表见附件2）。

    第十五条  微信新闻信息审核的原则是“谁主管、谁审批、谁负责”。省局机关处室负责人、省局直属单位、各市局分管领导是信息报送第一责任人。凡是报送省局风险管理与新闻宣传处的新闻信息，经微信编辑后，须经省局新闻宣传负责人签发才能发布。
    第十六条  对涉及综合性、重大性、敏感类、突发事件应急与处置等信息，微信必须报省局主要领导审核后发布。
    第十七条  所有上传微信新闻信息及其审核负责人审核签字的信息发布审批单要存档保存，以备查阅。

第十八条  对有读者、订户（粉丝）诉求留言时，内容涉及相关各单位的，相关各单位应及时协助政务微信管理员给予回复。答复内容由各单位负责人把关后方可报送政务微信管理员，重要事件的答复需征得主管领导同意。如不能及时回复，应承诺答复期限。（互动留言办理审批单样表见附件3）。

 政务微信奖励办法

    第十九条  省局风险管理与新闻宣传处负责对各单位报送和采用微信新闻稿数量进行统计（政务微信新闻稿统计表见附件1），每季度通报一次。
第二十条  省局风险管理与新闻宣传处年底向局党组汇报各单位报送及用稿情况，作为年终评优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附件：1.省局机关各处、各直属单位月份政务微信新闻     统计表，各市局月份政务微信新闻统计表

      2.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务微信发布审 批单

      3.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微信互动留言办理审批单

附件1
	省局机关各处室、各直属单位   月份政务微信新闻统计表

	序号
	单  位
	×月份
	小计

	
	
	任务数
	投稿数
	用稿数
	投稿数
	用稿数

	1
	办公室 
	2
	
	
	
	

	2
	人事处
	2
	
	
	
	

	3
	规划财务处
	2
	
	
	
	

	4
	综合协调处
	2
	
	
	
	

	5
	政策法规处
	2
	
	
	
	

	6
	行政审批办
	2
	
	
	
	

	7
	食品生产监管处
	2
	
	
	
	

	8
	食品流通监管处
	2
	
	
	
	

	9
	食品消费监管处
	2
	
	
	
	

	10
	药品化妆品注册监管处
	2
	
	
	
	

	11
	药品化妆品生产监管处
	2
	
	
	
	

	12
	药品化妆品流通监管处
	2
	
	
	
	

	13
	医疗器械监管处
	2
	
	
	
	

	14
	风险管理与新闻宣传处
	2
	
	
	
	

	15
	稽查处
	2
	
	
	
	

	16
	应急管理处
	2
	
	
	
	

	17
	科技和标准处
	2
	
	
	
	

	18
	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2
	
	
	
	

	19
	省药学专业人员资格认证中心
	2
	
	
	
	

	20
	省食品药品审评认证中心
	2
	
	
	
	

	21
	省食品监督所
	2
	
	
	
	

	22
	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2
	
	
	
	

	23
	食品药品信息与举报中心
	2
	
	
	
	

	合  计
	
	
	
	
	


	各市局    月份政务微信新闻统计表

	序号
	单位
	×月份
	小计

	
	
	任务数
	投稿数
	用稿数
	投稿数
	用稿数

	1
	合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2
	淮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3
	亳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4
	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5
	蚌埠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6
	阜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7
	淮南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8
	滁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9
	六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10
	马鞍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11
	芜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12
	宣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13
	铜陵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14
	池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15
	安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16
	黄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4
	
	
	
	

	合  计
	
	
	
	
	


附件2
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政务微信发布审批单 

编号： 　　信息性质：□一般/□重要/□紧急     日期： 
	单 位
	
	信息来源

方    式
	自拟□ 转载□

	信息

标题
	


	转载信息 地    址
	

	信息拟稿人签字
	



	分管

领导
审批

意见
	




	主要

领导
审批

意见
	






	网络管理员签名
	
	上传

时间
	


附件3
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微信互动留言办理审批单

	留言用户昵称
	
	留言时间
	

	留言内容

	




	拟办意见
	


	分管领导
批示意见
	


	办理结果
	


	发布审批
领导意见
	



	回复人
	
	回复时间
	


